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2), 6898-6905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40  

文章引用: 王钰泽. 责任刑在防卫过当案件量刑中的制约功能[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2): 6898-6905.  
DOI: 10.12677/ass.2023.1212940 

 
 

责任刑在防卫过当案件量刑中的制约功能 

王钰泽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澳门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9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27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5日 

 
 

 
摘  要 

责任刑在防卫过当案件量刑中的刑罚制约需求较一般案件更为激烈。基于防卫过当自身刑罚限制能力、

犯罪常态、类推减轻处罚制度，防卫过当案件责任刑幅度的厘定应于法定刑范围内“疵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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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mand for punishment restriction aimed at culpability in sentencing cases of excessive de-
fense is more intense than that in general cases. Based on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punishment in 
excessive defense cases, the criminal norm, and the analogous system of mitigating penaltie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extent of punishment for excessive defense cases should fall within the sta-
tutory range of penalties whi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bottom of imperfection”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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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防卫过当案件的量刑突破责任刑“天花板”？ 

2016 年 4 月 14 日，山东省冠县发生一起造成一死三伤的刑事案件。系防卫人于某在遭到多名讨债

人员非法拘禁，并伴有亵渎人伦之侮辱、殴打的情况下，持刀反击导致。该案因其在犯罪论部分能否成

立正当防卫而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并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第 93 号指导性案例。实际

上，除既有焦点外，在刑罚论部分同样存有值得研议的内容。亦即，在已定谳之第二审判决认定于某反

击行为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前提下，论知于某有期徒刑五年之宣告刑的合理性存有学理上进

一步讨论空间。由于本文在区分责任刑和预防刑的量刑理论之责任刑视角下分析，故而这里的问题便成

为：法院科以防卫过当者之刑罚是否超出责任刑之“天花板”(幅度)？或者，责任刑情节在量刑过程中是

否能够起到应有功能？ 
以上疑惑的根源在于：一方面，防卫过当者在量刑过程中可以免除刑罚，也可以减轻刑罚。中国《刑

法》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制度在现代刑法学中拥有普世性意涵。

另一方面，在量刑理论中，量刑情节分为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是在通过行为责任推导出的大致

幅度内加入预防效果的考虑来量刑”[1]，这里的“大致幅度”便是指责任刑的幅度。出于责任主义考虑，

责任刑比预防刑更加优越，宣告刑只得停留于责任刑之幅度内[2]。责任刑就是报应刑[3]。换句话说，这

里的责任刑属于行为人犯罪过程中情节，预防刑属于犯罪预备前和犯罪完成后的犯罪人个别性情节[4]。
此二方面便是防卫过当者所受刑罚与案件责任刑之间可能产生的讨论空间。以下，本文将在此空间内尝

试对前段所提问题作出回应。 

2. 既有防卫过当案件量刑方案所涉责任刑部分之质疑 

无论如上文将责任刑理解为一个幅度(幅的理论)，亦或认识为是一个确实的点(点的理论)，能够得到

肯认的是：责任刑主要功能在于依靠犯罪人行为之不法和罪责来制约法定刑本身可能具有的宽泛范围[4] 
[5]。从最终量刑结果来看，“幅的理论会在其幅度内缩小到一点，点的理论会在点的近似值上确定最终

的点，二者间只是用语不同，没有实质区别”[6]。但是，在防卫过当案件量刑实践中，对待责任刑情节

的态度与方式便与此存在冲突。 

2.1. 不重视责任刑对防卫过当者量刑的制约功能 

不刻意追求责任刑与预防刑在量刑过程中的分离，不强调责任刑情节在量刑过程中的绝对主导作用，

是既有防卫过当案件量刑方案出现的关键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对防卫过当者量刑考量时，并非忽视

或者不重视责任刑情节，而是不重视责任刑情节对量刑的限制作用。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一种不稳定

性，责任刑情节在量刑过程中总是会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而非去制约其他因素。具体而言，以

下内容对该问题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立法说明和规范性文件重视防卫过当案件量刑过程中的部分责任刑情节，但并不强调整体

责任刑情节对量刑限制作用。立法者认为中国《刑法》第 20 条第 2 款防卫过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

据及差异在于“防卫过当的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动机是出于正当防卫，主观恶性较小，

社会危害也小于其他故意犯罪。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处罚也应当有所区别。”[7]这里存在防卫过当者动

机罪恶程度、社会危害程度等包含责任刑情节的表述，但未强调整体责任刑情节的量刑限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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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在不区分责任刑和预防刑前

提下，“只区分了一般量刑情节和修正量刑情节”[8]。例如该指导意见第 2 条“量刑的基本方法”中视

防卫过当为修正量刑情节中的一种，需要“先适用该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在此基础上，再适用

其他量刑情节进行调节”。但是，这里的一般和修正量刑情节的区分同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区分并非同一

层面事物，前者关键在于谁先优先考虑，而后者关键在于谁决定量刑范围。优先考量的内容并不一定就

拥有决定量刑范围的地位。2020 年 8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关于依

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 14 条中列举了部分影响防卫过当量刑的责任刑情节，例如防卫过当

者在事发当时的“恐慌、紧张等心理”、不法侵害“严重贬损他人人格尊严、严重违反伦理道德”。但

并未将这些内容归纳为责任刑情节或类似表述，也没有强调这些内容的决定性作用，仅要求“综合考虑”、

“充分考虑”。2015 年 3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的《关于依法办

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 20 条强调在可能的涉及家庭暴力的防卫过当案件量刑时，充分考虑防卫

过当者因遭受家庭暴力影响才实施防卫行为这一动机因素。但亦未说明这一责任刑情节对量刑范围有多

大制约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刑法学通说重视防卫过当者量刑中责任刑情节，但并不强调责任刑对量刑的限制作

用。中国刑法学通说肯认“刑罚的本质是对犯罪的报应”[9]，由于在责任主义语境下报应同责任的等价

性，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权衡责任刑情节。及至量刑领域，量刑原则中的“以犯罪事实为根据”、量刑情

节中的“罪中情节”[10]，具体到防卫过当者量刑部分所要求斟酌的“过当程度”、“罪过形式”、“权

益的性质”[11]，都是责任刑情节的各种下位表达。但以上内容没有朝向责任刑意义的类型化概括，也没

说明这些情节拥有何种独立的作用。 

2.2. 减轻处罚制度影响责任刑对防卫过当者量刑的制约功能 

中国《刑法》第 63 条第 1 款后半段就减轻处罚制度要求：“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

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基于此，在防卫过当量刑实践中，责任刑可能难以维系限

制刑期功能。比如说，中国《刑法》第 234 条故意伤害罪拥有三档法定刑，如果防卫过当者因此致人死

亡，则由于出现死亡结果而被归类于最高档法定刑。此时若不被免除刑罚，那么实践中的量刑方案便是

依减轻处罚制度，在中档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考量责任刑幅度。此时相较于防卫过

当免除处罚，二者在最低档“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法定刑部分留下空档，无法适用量刑，

即便责任刑幅度可以涵摄到该区域也无济于事。 
于某案第二审判决书中便展现了这一倾向。在认定于某构成防卫过当，成立故意伤害罪的情况下，

“减轻处罚依法应当在三至十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12]，论知五年有期徒刑。即便法院注意

到案件中众多责任刑情节，例如高强度侮辱、多人持续侵害、复合侵害，但由于故意伤害罪最低档法定

刑不能成为一种选择方案，是故责任刑在此对量刑的制约作用便被打折扣。这一思路在于某案成为最高

人民法院第 93 号指导性案例的说明中也得到肯认，即便在在裁判要点中要求额外重视责任刑情节：“严

重贬损他人人格尊严或者亵渎人伦”[13]。该处理方式具有一定普遍性，比如说另一起正当防卫典型案例： 
案例一(杨某某故意伤害案)：2016 年 2 月 28 日中午，彭某某遛狗经过杨某平住处时，杨某平摸其饲

养的狼狗，彭某某因此而与住处相邻的杨某平、杨某某兄弟二人产生过节。随后，彭某某伙同三人持械

抵达杨某平家对其指责，又去杨某某家殴打杨某某面部。杨某某随持刀反击，双方发生持械混战，之后

杨某平也持刀加入其中。混战时间为 65 秒，结果造成彭某某死亡，杨某某及彭某某叫来的另外两人轻微

伤[14]。 
案例一第二审法院认定杨某某持刀反击是导致出现死亡后果的主要原因，成立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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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对其减轻处罚，应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幅度内裁量刑罚”，论知杨某某四年有期

徒刑。案例一作为 2020 年 8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

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配套案例，在典型意义部分具有对杨某某量刑思路同样的表述：“对其减轻处

罚，应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裁量刑罚”[15]。故意伤害罪最低档法定刑依旧无法被考

虑。可见，在防卫过当案件的量刑实践中，减轻处罚制度占用了责任刑应有的限制刑期的功能。 
这一思路在学理上能够得到认可。例如，学者在评析于某案量刑部分时指出“于欢行为对应的基本

量刑幅度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其适用减轻处罚后，其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是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6]这一处理方式同以上实践做法相一致。 
有学者认识到此处存在的矛盾：类似情况下，《刑法》第 232 条故意杀人罪(防卫过当)的量刑很可能

要比《刑法》第 234 条故意伤害罪(防卫过当)的量刑轻得多，为了能够让防卫人得到防卫过当减轻处罚的

更多优惠，此时反而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更合适[17]。实际上，如此论述的原因在于：故意杀人罪在构成要

件法定刑部分使用了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情节较轻”来区别两档刑期，而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法定

刑部分使用了诸如“致人重伤”、“致人死亡”的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来区别三档刑期。二者之间的差

异体现在，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有真伪(假)之别”[18]，是在“表明‘实在的事实’”[19]。而规范性

构成要件要素“可能只在总是需要评价，以将一个规范性概念适用到一个具体案件中时，才能发现”[20]，
并且往往需要过往经验的帮助[21]。 

比如说，在于某案和案例一中，防卫过当者都造成侵害人死亡结果。若此时成立故意杀人罪，则需

要根据是否“情节较轻”在两档法定刑间择其之一。由于“情节较轻”的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属性，给

予了责任刑幅度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完全按照案件责任刑情节来在两档法定刑中自由选择。假设依责

任刑情节认为“情节较轻”，在低档法定刑内量刑，就可以实现刑期时间点全面覆盖。至于具体责任刑

的幅度，就完全交给责任刑情节本身来判断即可(防卫过当减免处罚制度已汇入责任刑情节中考虑)。 
但若此时成立故意伤害罪，由于“致人重伤”、“致人死亡”的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属性清晰明确，

故于某案和案例一中由于已经“致人死亡”，只得选择最高档法定刑。至于具体责任刑的幅度，此时便

不能完全交给责任刑情节本身来判断(防卫过当减免处罚制度可能无法汇入责任刑情节中考虑)，因为中国

《刑法》第 63 条第 1 款减轻处罚制度不允许跨两档法定刑幅度，故意伤害罪的最低档法定刑便不能被考

虑。 
当然，就此也可以形式化理解为这是由于故意杀人罪法定刑幅度档位少于故意伤害罪法定刑幅度档

位所致。但是，无论何种理解，就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和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

的是语言的一般用法”[22]。所以即便学者意识到问题之所在，也只能建议多认定故意杀人罪，少认定故

意伤害罪，“避免因为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罪所带来的量刑幅度选择上的过窄所带来的诸多不便”[23]。
但这似乎只是一种逃避的做法，认定再少也无法实现防卫过当案件不认定故意伤害罪，减轻处罚制度干

扰责任刑制约刑期功能的问题依旧难以解决。 

3. 责任刑在防卫过当案件量刑中的制约功能之证立 

如前所述，责任刑情节在防卫过当者的量刑活动中并非不被重视，问题的关键是发挥不出应有的独

立的限制功能。若能试法证成为何要发挥如此功能、减缓对功能性考量滥用意义上的担忧以及调和某种

制度上的冲突，是本章尝试完成的工作。 

3.1. 犯罪常态：防卫过当者的责任刑情节导致“疵底”量刑 

在个案的刑罚裁量过程中，很难仅仅依靠本案案情来判断责任刑幅度，而需考量此类案件的犯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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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这是一种比较考察思路。也就是说，在对同类性质案件犯罪常态相比较的基础上，才能提供确定责

任刑范围的参照标准、必要依据。进一步来看，作为该领域发生频率最高的通常事件，犯罪常态案件总

是会靠近法定刑中线以下来确定责任刑幅度[24]。就此，本文认为，基于犯罪常态因素考量，防卫过当案

件中的责任刑情节要比一般案件中责任刑情节对量刑的限制作用更大。这意味着此时责任刑幅度应当更

接近法定刑幅度的下限，或者说，责任刑幅度应该在法定刑幅度中“疵底”。 
例如，当防卫过当者成立中国《刑法》第 232 条故意杀人罪时，若“情节较轻”又无法免除处罚，

则依据中国《刑法》第 63 条第 1 款减轻处罚制度“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即

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法定刑。这时由于防卫过当者责任刑情节对法定刑幅度的

“疵底”功能，则至多也只能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范围内选择责任刑幅度。同样以

故意杀人罪为例，假设防卫过当案件存在非“情节较轻”的一般故意杀人情况，则经减轻处罚后在“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考量责任刑幅度。由于防卫过当案件责任刑的“疵底”属性，则此时

一般至多也只能在“三年以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确定责任刑幅度。这里的“疵底”实际就是要

求责任刑对刑期的限制功能在防卫过当案件中更加强烈。如果说量刑的一般情况下，责任刑幅度对刑期

的限制能力是“一档”，那么在防卫过当案件中责任刑对刑期的限制能力就是“二档”，如此才得以出

现“疵底”法定刑。 
就这一见解的证成，首要支撑在于中国《刑法》第 20 条第 2 款中“重大损害”导致防卫过当案件只

有常态化犯罪一种形态。由于防卫人只有造成侵害人死亡或重伤才属于“重大损害”，才能够成立防卫

过当，故而防卫过当案件的责任刑情节复杂程度便被淡化了。亦即，凡是进入防卫过当案件量刑视野的

责任刑情节类型不外乎造成生命法益实害、造成身体完整性法益的重伤害，或者二者同时存在。就此的

详尽解读是：第一，“重大损害”既是防卫过当成立的必要条件，也是防卫过当案件的犯罪常态。这是

“重大损害”狭窄的语义范围决定。所以一个必然是犯罪常态的责任刑情节就应当具有更强的量刑限制

能力。因为就常态犯罪而言，“应当在法定刑的中间刑偏下的位置乃至接近最低刑的位置确定量刑起点(幅
度)”[25]。第二，防卫过当者造成“重大损害”的人数不是拔高责任刑幅度的情节，只要行为具有防卫

属性，人数多少都属于犯罪常态。也可以认为，防卫过当案件的犯罪常态同造成几人“重大损害”无关，

这是由行为性质决定的。防卫行为造成“重大损害”并不是去犯罪，而是要去结束不法侵害，犯罪常态

考量的关键在于中国《刑法》第 20 条第 2 款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责任刑情节，而非一个展现结果

的形式化概念。有些防卫过当案件造成一人死亡，有些造成一死一重伤，有些造成两人死亡……，但由

行为具有防卫性质，数量在此并无价值。有些案件不造成多个侵害人死伤就结束不了不法侵害，或者在

事发那刻防卫人无暇精准控制，如果仅因为人数就拔高防卫过当者责任刑幅度，这相对于造成一人死伤

的防卫过当者而言很是不公平。况且，如果认为其中某个死伤结果与防卫行为间存疑，实践作法也倾向

直接否定造成该结果行为的防卫属性，这样该结果也不在出现在防卫过当的责任刑部分考量。 
至于证成见解的次要支撑，需从防卫过当量刑的二重性特征和处罚常态两方面研议。在防卫过当案

件的犯罪常态中，以下内容能够得到肯认：就防卫过当量刑的二重性特征方面而言，防卫过当自身就是

减免责任刑情节的根据。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本案防卫过当过程中的具体责任刑情节再对法定刑进行

限制。这是对量刑活动的二重制约步骤，犯罪行为成立防卫过当即完成第一次制约，防卫过当的具体责

任刑情节完成第二次制约。相较于一般犯罪的犯罪常态及量刑思路，责任刑幅度制约量刑的机会增加一

次，自然应当展现出“疵底”功能。就处罚常态方面而言，若想在个案中得出一个适当的责任刑幅度，

实践中对犯罪常态的处罚思路不能被忽视[26]。由于上文中中国《刑法》第 63 条第 1 款减轻处罚制度在

实践中可能导致责任刑限制法定刑的功能被干扰，要求“疵底”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比如防

卫过当者成立中国《刑法》第 234 条故意伤害(致死)罪且无法被免除处罚时，由于造成死亡结果，实践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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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做法是放弃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考量责任刑。也就是说，此时的处罚常态是“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在不要求责任刑幅度进行法定刑“疵底”控制，相比类似情况的故意杀

人罪量刑，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3.2. 法律续造：有利防卫过当者的类推 

上文阐明中国《刑法》第 63 条第 1 款后半段：“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

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导致减轻处罚制度应用于防卫过当案件时，可能出现重刑主义、罪刑

不相适应等同责任刑量刑的限制功能不易调和之矛盾。由于法条原文使用具有强制适用效力的“应当”，

所以在法律解释范畴内部，考虑到“应当”文义的确定性、在《刑法》整体应用中的体系性，对此一筹

莫展。 
有观点从法律解释范畴的主观历史解释角度考察，援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 5

条修订增加中国《刑法》第 63 条第 1 款后半段的立法意图说明，认为此规定不适用于多个减免处罚情形，

“该条款是对我国刑法关于单个减轻处罚情节的释义”[27]。但这一思路不易从立法意图中准确探明。立

法者在就此的相关论述说明中，仅是“从规范量刑考虑”[28]、“为了统一减轻处罚的量刑标准，准确量

刑”[29]，才修订增加中国《刑法》第 63 条第 1 款后半段内容。所以从主观历史解释角度看不出立法者

仅希望将减轻处罚制度用在单个减免处罚情形中，相较于第 63 条第 1 款后半段中“应当”强大的语义及

体系脉络，这一观点很难成立。 
在“法律解释”内部难以缓解防卫过当案件中减轻处罚制度对责任刑限制功能的压迫，现在只得来

到“法律续造”领域寻求办法。“法律续造的前提是存在一个法律漏洞”[30]。这意味着立法者在增加中

国《刑法》第 63 条第 1 款后半段内容时，没有注意到此时可能存在的窘境，这在上一段关于立法意图的

考察中可以得到印证。“有利于被告的类推，在刑法中也是不受限制地允许的”[31]。由于责任刑通过控

制自身幅度来限制防卫过当者可能受到的宽泛量刑范围，所以进入法的续造领域，尝试通过类推的方式

缓解减轻处罚制度对责任刑压迫的思路可行。 
就此的证立是：中国《刑法》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当然

解释的原理，既然有免除处罚的可能性……就可以再下降一个量刑幅度”[32]。这里的“再下降”是指可

以下降两个量刑幅度，这里的“当然解释”便是属于法律续造中的类推，用举重以明轻的方式缓解可能

的较重的刑罚[33]。就前文成立中国《刑法》第 234 条故意伤害(致死)罪的防卫过当者而言，在“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免除处罚之间空缺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量刑幅度便可被能

够下降两个量刑幅度的类推解释弥补，责任刑在防卫过当案件中的量刑限制作用便能够不受干扰的实施，

以展现“疵底”功能。 
实际上，基于“评价上相同的事实构成，应做相同处理”[34]，通过法律续造的类推手法能够缓解矛

盾的关键不仅在于中国《刑法》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防卫过当可以“免除处罚”，也在于处罚上的均衡性

考虑，这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例如前文提及在相似情节中，认定中国《刑法》第 232 条故意杀人

罪反而因不受减轻处罚制度影响，从而比认定中国《刑法》第 234 条故意伤害(致死)罪有更大法定刑选择

空间，更有可能因责任刑的量刑“疵底”功能而受到较轻的刑罚。既然故意杀人罪保护的法益比故意伤

害罪保护的法益位阶更高，那么依此在中国《刑法》第 63 条第 1 款后半段之上使用法律续造的方式，类

推扩大防卫过当者成立故意伤害(致死)罪时的法定刑选择空间，以辅助责任刑“疵底”量刑功能的实现便

是可行的。 

4. 责任刑在防卫过当案件量刑中的制约功能之运用 

在于某案第二审判决书刑罚裁量部分，提及的具体责任刑情节中，不利于防卫过当者的有：造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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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两重伤一轻伤的损害后果、事发当时民警仍在场、三名伤者没有实施亵渎人伦的侮辱、一名重伤者伤

在后背[35]。实际上，这些内容还是对损害后果的展开叙述。问题是，这是一起防卫过当案件，防卫者在

面临不法侵害的紧急时刻，很难做出精确、完美抉择。尤其在以双方损害结果间法益均衡为主导的实践

现状下，既然此时正当防卫的基本条件能够得到肯定，便意味着不这样做就很难结束不法侵害。本身放

弃对防卫过当者免除处罚就已经足够显现对防卫人造成损害结果的否定。案例一(杨某某故意伤害案)第二

审判决书量刑部分的表述便相对简洁，仅说明不利于防卫过当者的具体责任刑情节是：造成一人死亡。

未再详细表述造成另外两人轻微伤、侵害人最初未使用武器攻击、长时间的混战等与造成一人死亡的相

关内容[14]。从宣告刑来看，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案例一杨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似乎责任刑

情节上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前者多造成了两人重伤的结果。但这在另一起正当防卫指导案例中便存在矛盾： 
案例二(朱某某故意伤害案)：2016 年 5 月 8 日晚，齐某 1 因同朱某某女儿朱某 1 离婚问题，强行翻

越朱某某家大门寻找朱某 1。朱某某报警并持械阻拦，齐某 1 用院墙上的瓦片掷砸朱某某。齐某 1 翻越

进院内后，二人发生撕扯，朱某某持刀刺中齐某 1 胸部致其死亡。第二审法院认为防卫过当属于影响量

刑的内容，朱某某防卫过当，成立中国《刑法》第 234 条故意伤害(致死)罪，论知有期徒刑七年[36]。 
如果依照于某案和案例一量刑思路，由于案例二朱某某仅一刀造成一人死亡，其宣告刑不应高于前

二者，但实际情况相反。比较三者判决书，也看不出案例二中防卫过当者朱某某有何种导致量刑增加的

责任刑情节。依照本文对责任刑在防卫过当案件量刑中限制功能的证立，即便如实践通行做法，不在防

卫过当案件中对减轻处罚制度进行法律续造，这三个案例也应因其责任刑情节导致在法定刑幅度内“疵

底”量刑。具体而言，于某案和案例一的责任刑幅度在三年到四年有期徒刑间更为合适，案例二责任刑

幅度在三年到三年半有期徒刑间更为合适。 
进一步来看，依照本文思路，完全可以在防卫过当案件中对减轻处罚制度进行法律续造，以完整展

现责任刑情节的“疵底”功能。即便这三个案例因为造成死亡的损害结果而不宜免除处罚，也应当因其

责任刑情节“疵底”法定刑幅度。具体而言，由于防卫过当案件责任刑情节的犯罪常态化，本文三个指

导案例的责任刑幅度均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间更为合适。 

5. 结语 

综合本文之研议可以发现，在防卫过当案件中，责任刑对量刑的制约功能更加深刻、强烈。现时实

践仅关注部分责任刑情节，不整体归纳责任刑情节，不强调责任刑的制约功能，便可能导致宣告刑既不

稳定，又容易突破责任刑幅度的“天花板”。由于防卫过当者必然造成“重大损害”，在实践极为重视

法益侵害结果的情况下，免除处罚经常成为一种奢侈。如果能够依据责任刑制约量刑的理论，尝试对防

卫过当者“疵底”量刑，那么即便认为防卫过当者不宜免除处罚，也能够做到处罚的稳定性。更加关键

的是，可以让防卫过当者受到与其责任刑情节相对的合理刑罚，以贯彻责任主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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